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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市东坑镇山水田园农文旅配套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公示公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

改投资[2012]2492 号）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粤发改重点〔2012〕1095 号）有关精神，东莞市东农投资有限公司现委托第三方

评估机构（华灏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关于东莞市东坑镇山水田园农文旅配套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东莞市东坑镇生态农业园内中部，西邻滩美湖，南靠环湖绿道，

东邻生态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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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背景

（1）东坑农业园现状配套设施不足、耕地质量参差，运营维护压力大

东坑农业园 2012 年被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2013 年荣获“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2018 年被评为“东莞市农旅融合试点项目”。但缺乏

基本的公益性服务设施和经营性配套，现状仅以农业种植为主，农业经营形态单一、

文旅影响力不足。因政府维护成本高和缺少配套设施，目前东坑农业园以对外分散出

租为主，经营权属不一，缺乏总体统筹谋划，功能布局零散且低端，部分耕地利用质

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现代化农业产业园纵深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需求，园内永久基本

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的持续维护面临挑战。

（2）借点状供地破局，以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持续高质量耕地保护

乡村休闲观光农业目前主要存在用地成本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运营人力投

入多以及经营收入来源较单一等多重经营压力。通过安排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用于支

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二、三产业发展，是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客

观需求，也是提升农地经营效益的有效途径。国家、广东省先后出台相关文件，创新

用地方式，通过“点状供地”政策保障乡村产业用地需求，促进乡村振兴。东莞市积

极落实，实施点状供地助力“百千万工程”项目实施。项目拟通过点状供地政策，完

善文旅配套设施，推动农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推动省级农业园可持续发

展。统筹谋划园区用地功能布局，由点及面逐步引导园区使用权集中，增加经营性用

地创造可持续收入，反哺耕地保护，促进耕地连片集中保护及高质量利用。

2024 年 12 月 9 日，根据东坑镇 2024 年第 29 次党委会议研究，按程序由东莞

市东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相关镇属企业，作为意向投资方加快启动开展“点状供

地”项目。

3、建设内容及规模

拟供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1.0937 公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六处“点状供地”建

筑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5411 平方米。



3

4、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约 7836.39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于银行商业贷款及企业自筹资金。

5、工期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 18 个月。即 2025 年 8 月——2027 年 2 月。

6、用地权属

项目涉及征地区域为东坑镇塔岗村和坑美村二个自然村。用地权属涉及东莞市东

坑镇塔岗东门第一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东莞市东坑镇塔岗西门第二股份经济合

作社农民集体、东莞市东坑镇坑美第六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东莞市东坑镇坑美

第四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

二、目的意义

项目建成后，可优化农村良田景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新动能，努力打造

文旅新亮点，为“百千万工程”提供坚实有力保障。为了保证收集意见和建议的广泛

性，同时使得本项目建设的相关利益群体都能够了解本项目的各方面进度情况。

三、初步设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进

一步显现，有些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发

生的多起恶性群体事件更是引起了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高度重视。所

以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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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概述

项目各项用地手续办理的合法合规性，项目建设对周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等

因素。

五、预防或减轻社会稳定风险的对策措施要点

建议项目实施主体单位严格按照审批流程，开展相关项目建设方案可行性研究及

用地手续办理等工作；制定好相关工作章程，对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培训工作，配备充

足的工作人员，做好群众的宣传疏导工作；加强对拟建项目及周边环境的调查和保护，

避免因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等。

六、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渠道、方式及期限

1、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渠道

联系人：陈伊峰 联系电话：0769-22276567

邮 箱：huahaogw@163.com

2、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方式

群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取得联系，发表对该项目东莞市东坑镇山水

田园农文旅配套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意见及建议，以及其他相关诉求。

3、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期限可自公示告之日起十日内。

委托单位：东莞市东农投资有限公司 受托单位：华灏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3 月 03 日

mailto:huahaog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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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总体布置图及效果图


